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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的未來計劃及戰略的詳細描述，請參閱本文件「業務 — 戰略」部分。

[編纂]用途

假設(i)[編纂]為每股[編纂]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）且(ii)[編纂]未獲
行使，我們估計[編纂][編纂]（經扣除估計[編纂]費用及我們就[編纂]應付的開支）將為人
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。

我們目前擬於[2029]年或之前，將該等[編纂]用於以下載列的用途及金額：

(1) 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提升我們的生
產能力。具體而言，本公司擬撥付：

(i) 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在貴州新
建固態電池生產基地。其中，(a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

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租賃總建築面積約18,000平方米的廠房，以建設固態
電池生產基地；(b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
將用於固態電池生產基地的建設及翻新；(c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

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生產設備、機械及軟件的購置及安裝；
及(d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招聘
生產人員，以支持固態電池生產基地的生產活動；及

(ii) 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在貴州新
建3D集流體生產基地。其中，(a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

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租賃總建築面積約3,000至5,000平方米的廠房，以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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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3D集流體生產基地；(b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

纂]%，將用於3D集流體生產基地的建設及翻新；(c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
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生產設備、機械及軟件的購置及
安裝；及(d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
於招聘生產人員，以支持3D集流體生產基地的生產活動；

(2) 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設立銷售及營
銷中心，以支持本公司的全球擴張。我們擬在上海設立一個全球銷售及營銷中
心，並分別在香港、韓國、美國及馬來西亞設立四個海外銷售及營銷中心。其
中，(i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租賃辦公
室；(ii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辦公室
翻新；及(iii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為
該等銷售及營銷中心招聘銷售及營銷人員；

(3) 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提升我們在先
進材料及先進材料解決方案設備方面的研發能力。其中，(i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
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研發設備的購置及安裝；(ii)人民
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研發材料的採購；
及(iii)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用於招聘研發
人員；及

(4) 人民幣[編纂]元（相當於[編纂]港元），佔[編纂]的[編纂]%，將撥付予營運資金及
一般公司用途。

若[編纂]釐定為低於或高於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，則分配至上述用途的[編纂]

將按比例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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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[編纂]釐定為每股[編纂][編纂]港元，即[編纂]範圍的上限，在扣除我們就[編纂]須
支付的[編纂]費用及開支後，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，我們將收取[編纂][編纂]港元。

若[編纂]釐定為每股[編纂][編纂]港元，即[編纂]範圍的下限，在扣除我們就[編纂]須
支付的[編纂]費用及開支後，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，我們將收取[編纂][編纂]港元。

因行使[編纂]而額外收取的[編纂]，亦會按比例分配至上述用途。倘若[編纂]獲悉數
行使，在扣除我們就[編纂]估計須支付的[編纂]費用及開支後，我們將收取[編纂]介於[編

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為每股[編纂][編纂]港元，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下限）至[編纂]港元（假
設[編纂]為每股[編纂][編纂]港元，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上限）。

倘若[編纂]並無即時用於上述用途，或若我們未能按計劃落實未來發展計劃的任何
部分，在適用法律及法規允許的情況下，我們會將[編纂]存入持牌商業銀行及╱或其他
認可金融機構（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其他司法權區的適用法律及法規）的短期計息
賬戶。在此情況下，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下的適用披露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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